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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组织开展 2022 年省级建设工程项目

施工工地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
学习交流活动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建筑业协会（建筑安全协会）、各会员单位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《“十四五”国家安全

生产规划》的总体部署，统筹发展和安全，以责任到位、措施到

位、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隐患为目标，全面加强建筑

业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，推广交流其成功经验和先进可行的

做法，结合安全生产月活动，经研究，省建筑业协会质量安全分

会将组织开展 2022 年省级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工地安全生产标准

化建设学习交流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目标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新

发展理念。组织好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工地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学

习交流活动，使施工工地安全生产标准化贯穿始终、持之以恒，

推动工程项目施工工地安全生产标准化常态化、规范化，做到施

工全过程的安全生产管控，有效防范施工伤亡事故。通过加强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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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指导、跟踪服务，及时总结可复制、可推广的经验，助力疫情

防控背景下的施工安全生产，以实际行动促进全省建筑施工工地

安全生产管理水平的共同提高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1.申报企业应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建筑施工企业，并取得

相应的资质证书和安全生产许可证，并达到市（州）级安全生产

标准化工地的要求。

2.建设工程项目自开工之日起至竣工之日止的全过程，始终

严格贯彻执行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生产法律、法规和住房城乡建设

部有关建筑施工安全及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的各项规定，认

真履行《劳动合同》中保障劳动者职业安全健康权益的各项条款。

3.建设工程项目施工中，没有发生因违反安全生产法律、法

规、规章或强制性标准而受到政府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建设工程

安全监督机构的行政处罚。

4.建设工程项目施工中，没有发生一般及以上施工生产安全

责任事故；其申报企业在本年度和上一年度未发生一般及以上施

工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5.申报省级的建设工程项目应为主体工程形象进度达到

50%-90%的在建工程，并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

（1）房屋建筑工程的建筑面积在 15000 平方米以上（国家

级的要求在 20000 平方米以上）；

（2）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造价在 3000 万元以上（国家级的要

求在 5000 万元以上）。

三、申报资料

1.《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工地申请表》原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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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见附件）。

2.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、安全生产许可证及资质证书（扫描件）。

3.获省（市、州）级安全文明标准化工地的证明材料（扫描件）。

4.承包合同或联合承包合同（扫描件）。

5.申请项目在安全文明标准化工地管理方面的主要做法，如

施工安全保障体系及组织机构、企业安全规章制度、安全文明施

工标准、安全培训教育、施工机械设备安全管理、施工安全防护、

职工劳动保护，以及环境卫生、节能环保、消防措施、施工安全

应急救援预案等。

6.反映项目现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实况的视频材料（不少

于 5 分钟）。

四、申报方式

为保证申报工作如期完成，请各有关单位于 2022 年 7 月 15

日前将申报资料电子版发送至邮箱 50462998@qq.com 或统一拷

贝至 U 盘，随申请表原件一起报送至省建协质量安全分会，过时

不予受理。

五、评审方式

由协会组织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初审、资料审核和现场评

审，并充分征求省、市（地区）建设主管部门意见。

六、其他事项

1. 组织开展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工地安全生产标准化学习交

流活动，不收取任何费用。

2.申报的企业应当保证资料的真实有效，如发现弄虚作假，

该资料作废，两年内不允许参加省级、国家级建设工程项目施工

工地安全生产标准化学习交流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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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组织参与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工地安全生产标准化学习交

流活动的相关人员、专家等，要遵守协会工作纪律，做到秉公办

事、廉洁自律。

联 系 人：张 姝

联系电话：0431-89567007

邮 箱：50462998@qq.com

地 址：吉林省长春市净月区生态大街与天工路交汇伟峰

东樾 11 号楼 2801 室

附件：《全省范围进行学习交流的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安全生

产标准化工地申请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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